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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科学仪器设备状况调查表
           单位详细名称（盖章）：                                  
           单位行政主管或投资主体名称（G00）：                         
           单位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联系电话：              
           上报时间：       年     月     日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二○○八年四月
填  报  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

进一步了解北京地区科学仪器的基本状况，促进更多科学仪器设备资源的开放与共享，提高其使用效率，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活动创造丰富的科研条件。

二、调查范围：

1.国务院各部、委、局，国务院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事业单位、经济实体和驻京部队所属的独立科研院所（含已转制为科技企业或科技中介的科研院所）；各类普通高等院校；各类企业；各类技术监督、检验检疫和监测机构；各类医疗卫生科研机构；

各区县科委，市属各委、办、局，市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事业单位和经济实体所属的独立科研院所（含已转制为科技企业或科技中介的科研院所）；各类普通高等院校；各类企业；各类技术监督、检验检疫和监测机构；各类医疗卫生科研机构。

2.填报科学仪器设备购置价值：中央在京单位30万元（含）以上；北京市属单位10万元（含）以上。

三、调查报告期：截至2007年12月31日。

四、填报要求：

1.统计报表上报时，必须由本机构负责人签章确认，并盖机构公章。

2.按照各表所规定的指标名称、指标含义、计算方法、分类标准、编号代码等认真填写。

3.用钢笔填写，字迹工整；

4.填报数字要求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若某项指标值没有，填“——”；若整张表的内容不发生，请在该表右上方注明“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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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若单位有多个实验室，单位实验室科学仪器设备具体情况表（表B1、B2、B3）可以复印填写。
封面填写说明

单位行政主管或投资主体名称：指本单位的行政直接主管单位或出资、控股比例最大的单位名称；若无，请填“——”。

单位科研仪器设备总体情况表
（A）

京 科 A1 表 填 表 说 明
调查单位代码：按《科学仪器设备统计工作文件》中的“北京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单位代码编制方案”填写。
    单位详细名称：按年末单位公章的详细名称填写，不要填写简称。若单位有多个公章，请填写对外公章上详细名称，不得填写代号和内部名称。若单位名称变更，按变更后的单位名称填写，而公章未换，以旧章代用。

单位通讯地址：填写本单位的详细通讯地址。如果单位分设在不同地点时，填写单位负责人办公室所在地址。

单位类型：请选填如下代码中的一项：11.高等院校  21.政府部门属科研院所   31.转制为企业的科研院所和国家级经济实体下属科研院所   32.外省在京设立的研究机构   33.外国在京设立的研究机构   34.国有企业   35.股份制企业   36.外商独资企业   37.港澳台商独资企业   38.与外商或港澳台商合资企业   39.其它企业   41.医疗卫生单位   42.技术监督、检测类单位   43.其它专业技术服务业事业单位   51. 部队在京单位（包括：部队建制管理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医疗研究所）。
单位所在地代码：请选填如下代码中的一项：01.东城区   02.西城区   03.崇文区   04.宣武区   05.朝阳区   06.丰台区   07.石景山   08.海淀区   09.门头沟   11.房山区   12.通州区   13.顺义区   14.昌平区   15.大兴区   16.怀柔区   17.平谷区   28.密云县   29.延庆县。

高新技术企业所属开发区代码：请选填如下代码中的一项： 31.海淀园   32.丰台园   33.电子城园   34.健翔园   35.德胜园36.雍和园   41.昌平园   42.亦庄园   43.大兴基地   44.通州园   45. 石景山园。

科学仪器设备：指因从事研究与技术开发活动而直接使用的科研仪器设备。不包括与基建配套的各种动力设备、机械设备、辅助设备，也不包括一般运输工具（科学考察用交通运输工具除外）和专用于生产的仪器设备。若科研与生产共用的仪器设备，则统计以研究与技术开发活动为主要使用目的、较长时间使用于研究与技术开发活动的仪器设备。 

单位内设实验室：指填报单位内设立的实验室、检测室、分析测试中心、大型仪器中心和中试基地等各类从事研究与技术开发活动的业务部室。

单位服务的国民经济行业：指本单位服务的国民经济行业，按《科学仪器设备统计工作文件》中的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02）的中类代码填写，须填满三位。服务于多个国民经济行业的单位按其最主要的服务行业填写。

单位从事的学科领域：指本单位从事科技活动的学科领域，有多个学科的单位，请按主次程度填写。学科代码按《科学仪器设备统计工作文件》中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1992）一级学科代码填写，须填满五位。

政府资金购置：指经各级政府部门批准、使用各级财政科技拨款购置的科研仪器设备价值。

北京市政府资金购置：指经北京市各级政府部门批准、使用北京市各级财政科技拨款购置的科研仪器设备价值。

实验室类型：按批复建立或授牌的行政主管部门，分为国家级、部级、市级、其他等类别：国家级实验室（工程中心、实验基地）是指由国家科技部、发改委等部门批复建立或授牌的单位（一般冠名“国家”），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分析测试中心、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国家级基地等；部级实验室（工程中心、实验基地）是指由国务院相关部门批复建立或授牌的单位，包括部门重点实验室、部门开放实验室、部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部门研发（技术）中心，部门分析测试中心，部门基地等；市级实验室（工程中心、实验基地）是指北京市政府以及相关委办局部门批复建立或授牌的单位，包括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市工程（技术）中心、市研发（技术）中心、市分析测试中心、市中试基地等；其它（各科研院所、单位设立的实验室、检测室和中试基地等其它从事研究与技术开发活动的业务部室）。
  单 位 概 况
	单位代码
	G01
	
	
	
	
	
	
	
	单位详细名称
	G02
	

	单位通讯地址
	G03
	
	单位邮政编码
	G04
	
	
	
	
	
	

	组织机构代码
	G05
	
	
	
	
	
	
	
	
	-
	
	单位类型
	G06
	
	
	单位所在地代码
	G07
	
	
	
	
	
	

	联系人电子邮箱
	G08
	
	高新技术企业所属开发区代码
	G09
	
	
	

	仪器设备主管部门名称
	G10
	
	主管部门电话
	G11
	

	单位科学仪器设备价值(亿元)
	G41
	
	单位主要服务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

（三位数）
	G31
	
	
	

	其中：政府资金购置价值
	G42
	
	
	G32
	
	
	

	其中：北京市政府资金购置价值
	G43
	
	
	G33
	
	
	

	单位内

实验室总数

(含基地、工程中心)
	其中：国家级实验室或工程中心
	G22
	
	单位从事

主要学科

领域代码

（五位数）
	G34
	
	
	
	
	

	
	部级实验室或工程中心
	G23
	
	
	G35
	
	
	
	
	

	G21

（个）
	
	北京市级实验室或工程中心
	G24
	
	
	G36
	
	
	
	
	

	
	
	其它实验室或工程中心
	G25
	
	
	G37
	
	
	
	
	


说明：平衡关系：（1）G21=G22+G23+G24+G25； （2）G41≥G42≥G43。 


  单位科研仪器设备使用与开放情况

	目

前

使

用

情

况
	单位全部仪器设备年

平均机时利用率(%)
	Sh01
	
	1.≤30%   2.31-50%   3.51-80%   4.81-100%

	
	已满负荷使用
	Sh02
	
	如果现有仪器设备已不能满足科研需要，改变状况的最好途径： 

1.自主研制仪器设备   2.购买新仪器设备   3.希望利用外单位仪器设备

4.与某一单位合作共用   9.其它途经(简述)：                                   

	
	仪器设备出现闲置
	Sh03
	
	造成闲置的最主要原因：1.科研业务量的减少   2.仪器设备较多   3.缺乏专业技术员 

4.设备更新换代   5.缺乏维护和运行费用   9.其它(简述)：                       

	
	
	Sh04
	
	处置闲置设备的最好途径： 1.长期封存   2.向外转让   3.对社会开放服务   4.与某一单位合作共用   9.其它途经(简述)：                                          

	对

社会

开

放

意

愿
	愿意对社会开放服务


	Sh05
	
	愿意开放的最主要原因：1.获得更多经济收益   2.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3.提高本单位理化分析测试水平 9.其它原因(简述)：                                          

	
	
	Sh06
	
	最愿意以何种方式收取服务费用：1.按市场价格收费   2.双方协议收费   3.只收成本费   9.其它方式(简述)：                                                     

	
	不愿对社会开放服务
	Sh07
	
	不愿意开放的最主要原因： 1.设备已满负荷运转   2.有空闲时间但时间太少   3.体制机制不允许   4.服务成本高，创造的收益太少   5.对外开放程序复杂、麻烦   6.市场需求有限   7.很难找到合适的用户   8.专用、精密仪器设备，易降低精确度   

9.其它原因(简述)：                                                          


说明：年平均机时利用率：指仪器设备在全年工作日内运行时间与工作日时间的比率。


单位实验室科研仪器设备情况表
（B）

京 科 B1 表 填 表 说 明
从事的学科领域代码：指实验室从事科技活动的最主要的学科领域。按《科学仪器设备统计工作文件》中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1992）一级和二级学科代码填写，须填满五位数字。
实验室类型：请选填如下代码中的一项，重复时按最高级别选择：1.国家级实验室（工程中心、实验基地）是指由国家科技部、发改委等部门批复建立或授牌的单位（一般冠名“国家”），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分析测试中心、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国家级基地等； 2.部级实验室（工程中心、实验基地）是指由国务院相关部门批复建立或授牌的单位，包括部门重点实验室、部门开放实验室、部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部门研发（技术）中心，部门分析测试中心，部门基地等；3.市级实验室（工程中心、实验基地）是指北京市政府以及相关委办局部门批复建立或授牌的单位，包括北京市属实验室、市属工程（技术）中心、市属研发（技术）中心、市属分析测试中心、市属基地等；4.其它（检测室和中试基地等其它从事研究与技术开发活动的业务部室）。本表实验室数量应不超过表1. 的实验室总数。

实验室总人数：其中的研发人员、检测人员、维修人员依据工作的侧重来任选一项，不能复选。

实验室建设形式：请选填如下代码中的一项：1.自建   2.国家投资兴建   3. 与其它科研院所合建   4.与高等院校合建   

5.与内资企业合建   6.与外资企业（及其研发机构）合建   9.其它形式。
在提供的网络环境中能否接受上网预约服务：请选填下列代码中的一项：1.能   2.否
  实验室（单位）使用外部仪器设备情况

	G01
	
	
	
	
	
	
	


单位代码：
	自然排序号
	实验室名称
	SS01
	
	实验室负责人
	SS02
	

	SS00
	
	实验室别名
	SS03
	
	联系电话
	SS04
	

	实验室从事的学科领域代码（5位数、选填三个代码）
	SS05
	
	
	
	
	
	
	
	SS06
	
	
	
	
	
	
	
	SS07
	
	
	
	
	
	
	

	是否经过计量认证
	SS08
	
	1.是；2.不是
	在提供的网络环境中能否接受上网预约服务
	SS10
	
	1.能；2.不能

	实验室类型
	SS12
	
	建设形式
	SS13
	
	仪器总额
	SS31
	万元
	仪器数量 
	SS32
	台套

	实验室总人数(人)
	SS21
	
	 实验室功能、

特长及成果
简  介

(≤150字)
	SS16
	

	其中：研发人员
	SS22
	
	
	
	

	分析测试人员
	SS23
	
	
	
	

	维修人员
	SS24
	
	
	
	

	使用外部

仪器设备情况
	获得外单位仪器设备开

放服务信息的最主要渠道
	XQ01
	
	1.中介服务机构   2.各种仪器网站   3.科研合作单位   4.科技条件平台    5.新闻媒介
6.专业协会   9.其它渠道（简述）                                                

	
	能否方便地使用外单

位开放服务的仪器设备
	XQ02
	
	1.能  

2.不能
	能否方便地使用地区

公益性开放实验室的仪器设备
	XQ03
	
	1.能  

2.不能

	
	影响使用外单位仪器设备开放服务的最主要障碍
	XQ04
	
	1.外部单位不愿提供这项服务   2.双方供需时间不合适   3.无法获得外部单位科研仪器设备的信息   4.缺乏中介服务机构   5.涉及技术保密   6.体制、管理问题 7.对方收费太高 8.对方服务质量不高   9.其它原因（简述）                                        


平衡关系：SS21=SS22+SS23+SS24    
京 科 B2 表 填 表 说 明
仪器设备小类代码： 采用教育部现行科学仪器设备分类编码系统，见网站《北京地区科学仪器设备状况调查信息管理平台》。

获得途径：1.自主研制仪器设备   2.购买新仪器设备   3.利用外单位仪器设备   4.与某一单位合作共用   9.其它途经。
所需资金：指以上述各种途径获得的仪器设备所需的费用。
是否准备对外开放：指将要购置的科学仪器设备是否有对外开放服务的设想。
  实验室（单位）科学仪器设备需求情况

	G01
	
	
	
	
	
	
	


单位代码：
	序号
	仪器设备

小类代码
	仪器设备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需求

数量
	获得

途径
	仪器服务的社会经济目标
	是否准备对外开放
	所需资金

（万元）

	
	XQ11
	XQ12
	XQ13
	XQ14
	XQ15
	XQ16
	XQ17
	XQ18

	1
	
	
	
	
	
	
	
	

	2
	
	
	
	
	
	
	
	

	3
	
	
	
	
	
	
	
	

	4
	
	
	
	
	
	
	
	

	5
	
	
	
	
	
	
	
	

	6
	
	
	
	
	
	
	
	

	7
	
	
	
	
	
	
	
	

	8
	
	
	
	
	
	
	
	

	9
	
	
	
	
	
	
	
	


	
	科学仪器设备基本情况
	表    号：京 科 B3 表
制表机关：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批准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京 统 函 [2008]76号
有效期限：2008年12月31日止
	 


	实验室名称
	JB00
	
	单位代码:
	G01
	
	
	
	
	
	
	
	填表人:                        电话:                                       


	序

号
	仪器设备单位内部编码
	仪器

设备

分类

代码
	科研仪器设备

的中文名称
	仪器设备

型   号
	生产厂商

及国别

（中文）
	仪器设备类型
	生产年份
	获取

年份
	获取方式
	主要技术指标
	主要附件
	当年获取价格(万元)
	获取仪器的资金来源(万元)
	仪器服

务的社

会经济

目  标
	仪器设备用途
	年平均机时利用率(%)
	仪器

设备

使用

状态
	仪器设备检定情况
	是否愿意对社会开放
	科学仪器用于对外服务项目的主要来源
	主要功能

或检测仪

器主要样

品或元素
	收费

类型
	参考收费标准(元)
	年对外服务机时数量(小时)

	
	
	
	
	
	
	
	
	
	
	
	
	
	
	自筹

资金
	
	
	
	
	
	
	
	
	
	
	

	
	
	
	
	
	
	
	
	
	
	
	
	
	政府

资金
	市政府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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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表填表说明在背面，填表之前请仔细阅读.        平衡关系：（1）JB14≥JB15+JB17；   （2）JB15≥JB16
  2.此表填不下时，可以复印。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二○○七年十月
京 科 B3 填 表 说 明 
调查单位代码：按《科学仪器设备统计工作文件》中的“北京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单位代码编制方案”填写。

科学仪器设备类型：1.专用科学仪器设备   2.通用科学仪器设备；专用仪器设备是指专门针对某一种或一类对象，实现一项或几项分析检测功能的仪器设备；一般仪器设备则针对对象较多，实现的功能也较多。

单位内部仪器设备编码：单位拥有仪器设备的唯一编码。
仪器设备分类代码：采用教育部现行科学仪器设备分类编码系统，见网站《北京地区科学仪器设备状况调查信息管理平台》。
获取方式：1.购置；2.研制；3.赠送；4.其它
当年获取价格：指仪器设备原值，赠送设备原值填0；用外汇购买的，按购买当年人民币与外汇兑换汇率折算后填写。

    政府资金与北京市政府资金：见表A1 说明。
仪器服务的社会经济目标：按《科学仪器设备统计工作文件》中的科技部标准《社会—经济目标》，根据仪器设备服务的社会经济目标填写相应4位代码。

仪器用途：请选填下列代码中的一项：1.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2.教学实验   3.计量、检测、监测   4.医疗   5. 勘察、设计、测绘、考察等其它专业技术工作   6. 研发与业务交叉使用   9.其它。
年平均机时利用率：是指仪器设备在全部工作日内运行时间与工作日时间的比率。可选择下列区间：1. < 30%    2. 30-50%   3. 50-80%    4. 80-100%。

仪器设备使用状态：请选填下列代码中的一项：1.维修   2.待修   3.待报废   4.设备完好。
仪器认证情况：请选填下列代码中的一项：1.已进行计量认证   2.未进行计量认证。

科学仪器主要用于对外服务的项目（样品）来源: 请选填下列代码中的一项：1.国家（地方）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专项、中科院重大专项、863计划项目、973计划项目和科技支撑计划、研究生课题   2. 北京科技计划   3. 其它省市科技计划   4. 横向合作类项目   5.开发、生产、日常检测类项目   6.其它。

是否愿意对外开放：请选填下列代码中的一项：1.是   2.否。
收费类型：请选填下列两行代码中各选一项，分别填写在“收费类型”一栏中的上下两个空格中：

A：01.按市场价格收费   02.双方协议收费   03.只收成本费   09.其它：

B：11.按件收费   12.按小时收费   13安项目收费   19其它。

注：1．与外单位合资购买的仪器设备，以建账单位为准填写。
2．表内与金额、利用率和机时有关的指标均保留一位小数。

3. 货币种类一律按人民币折算。

表    号：京科A1表


制表机关：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批准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京 统 函 [2008]76号


有效期限：2008年12月31日止





表    号：京科A2表


制表机关：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批准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京 统 函 [2008]76号


有效期限：2008年12月31日止








表    号：京科B1表


制表机关：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批准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京 统 函 [2008]76号


有效期限：2008年12月31日止








表    号：京科B2表


制表机关：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批准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京 统 函 [2008]76号


有效期限：2008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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